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

证书与印章管理制度
第1章 [bookmark: _Toc49001196][bookmark: _Toc9288][bookmark: _Toc14081]目的
第1条 目的：印章是基金会行使职权的重要凭证和工具，证书印章的安全使用和保管，关系重大。为加强基金会各类证书与印章管理，确保正确使用，防范风险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2章 [bookmark: _Toc817][bookmark: _Toc7715][bookmark: _Toc49001197]适用范围
第2条 印章包括：公章、法人章、人名章、发票专用章、财务章等印章。
第3条 证件包括：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，开户行许可证，针对法人单位的认证证书。
第4条 法人主体包括：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。
第3章 [bookmark: _Toc6487][bookmark: _Toc49001198][bookmark: _Toc28892]证书印章的保管、借领与停用
第5条 所有证书印章，由证章保管部门综合部安排专人统一保管。证书和印章的保管必须安全可靠，加锁保存，不可私自委托他人代管。
第6条 证书印章管理人因事离岗或请假时，由证章保管部门负责人指定人员代管，不可私自委托他人代管。
第7条 证章保管部门制定证书和印章管理目录清单，详细记录各类证书和印章名称，当前保管人，历史出借记录。证书和印章目录清单，作为档案文件进行管理。
第8条 需要外出使用的印章，使用人需要办理审批手续，经秘书长审批后，方可借出。到期未还的，由证章保管部门负责追回印章。
第9条 借领人如果因调岗，离职等原因不再保管印章时，须与证章保管部门办理归还手续，由新的印章使用人从综合部借出。
第10条 证书印章保管有异常现象或遗失，应保护现场，及时汇报，配合查处。
第11条 有以下情况，相关印章必须停用：
1、 法人名称变动；
2、 印章损坏、遗失或被窃，申明作废。
第12条 印章停用时，需经理事会/秘书处批准，印章停用销毁后，建立停用销毁的档案记录。
第4章 [bookmark: _Toc49001199][bookmark: _Toc13255][bookmark: _Toc22642]证书印章使用
第13条 各类文件，必须由主管领导和部门审批后才能盖章。比如：基金会的公章，需要秘书长审批后方可用章。
第14条 用章前首先登记、签字，注明用章缘由。未经审批或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的公文、报表、信件不得用章。
第15条 严禁为空白介绍信、信笺或稿纸加盖印章，严禁为无日期的文档加盖印章。
第16条 对行文不规范的文件，字迹潦草，有明显涂改痕迹，表达不清，落款单位不明的文件，拒绝加盖公章。
第17条 对于长期外借的印章，盖章手续，由证章保管部门综合部抄送印章借领人，由借领人负责盖章。盖章手续齐全的情况下，公章借领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盖章，否则证章保管部门将收回该印章。
第18条 [bookmark: _GoBack]本制度于第二届第8次理事会审议通过，自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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